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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大足区财政局
关于申报2024年大足区农产品加工“双百”
企业等贴息项目的通知

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支持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政策的通知》（渝府办发〔2023〕49号），根据《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市级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渝财农〔2023〕122号）《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24年市级农业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渝农发〔2024〕54号）《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足区扶持存量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专项政策（试行）的通知》（大足府办发〔2023〕92号）文件要求，现将2024年大足区农产品加工“双百”企业等贴息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环节和标准
（一）申报对象。农产品加工“双百”企业、“十佳农业加工企业”、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附件1）。
（二）支持环节。对企业在2023年7 月1日—2024年6月30日期间发生的用于农产品加工、科技研发、扩产扩能等方面的贷款进行贴息补助。已经享受其他贴息支持的，不得再重复享受本次贴息。
（三）补助标准。贴息比例原则上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60％。
二、申报材料
（一）申请表（附件2）；
（二）企业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银行贷款材料：银行贷款合同、贷款到位凭证、支付利息明细表（附件3）及利息支付流水、还款凭证等复印件；如有多笔贷款，请分别按顺序依次整理，例如：“贷款合同—到位凭证—支付利息明细表－利息支付流水........”
（四）贷款用途证明材料：贷款用途明细表（附件4）、付款流水等复印件，贷款用途金额证明资料不少于贷款金额；
（五）其他佐证资料；
（六）承诺书（附件5）。
以上资料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三、申报程序
（一）企业申报。企业按照文件要求自愿申报，填报《申请表》等表格，并如实提供相关资料。
（二）镇街审核。镇街要加强对企业申报工作的宣传指导，组织辖区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并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
（三）区级审核。区农业农村委组织对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并会同区财政局组织专家评审，经网上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拨付资金。
四、有关要求
（一）农产品加工“双百”企业等贴息项目资金为市级农业产业发展资金244万元。根据市级下达资金计划，其中农产品加工“双百”企业领军企业贴息金额不超过47万元、成长性企业贴息金额不超过30万元。“双百”企业贴息后剩余资金用于“十佳农业加工企业”、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贴息，单个企业贴息金额不超过30万元，在贴息资金不足情况下，按比例贴息。
（二）加强贴息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严禁以各种方式截留、挪用、虚报冒领贴息项目资金，确保资金安全、高效、规范使用，确保政策精准落地、直达企业，最大限度发挥资金效益。
（三）农产品加工 “双百”企业等贴息项目纳入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项公开制度监管，严格按要求提供相关信息。
（四）申报企业于2024年7月2日18：00前将申报资料拉杆装订成册一式五份交区农业农村委规划发展科（515）。并将附件2、附件3、附件4电子档发邮箱1352593107@qq.com。
区农业农村委联系人：谢云华，联系电话：43775028；
区财政局联系人：胥国伟，联系电话：43729040。

附件：1.企业名单
2.申请表
3.支付利息汇总表
4.贷款用途明细表
5.承诺书


重庆市大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大足区财政局
                                2024年6月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企业名单


	序号
	镇 街
	企业名称
	备注

	1
	珠溪
	重庆玉龙山食品有限公司
	农产品加工百强成长性企业、十佳农业加工企业、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2
	智凤
	重庆市宝顶酿造有限公司
	农产品加工百强成长性企业、十佳农业加工企业、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3
	邮亭
	重庆咏熹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农产品加工百强成长性企业、十佳农业加工企业、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4
	智凤
	重庆市笛女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农产品加工百强成长性企业、十佳农业加工企业、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5
	棠 香
	重庆双福油脂有限公司
	农产品加工百强成长性企业、十佳农业加工企业、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6
	双路
	重庆双桥正大有限公司
	十佳农业加工企业、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7
	宝兴
	重庆健佳科技有限公司
	十佳农业加工企业、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8
	铁山
	重庆祥源中药（集团）有限公司
	十佳农业加工企业、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9
	棠 香
	大足海天石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十佳农业加工企业、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10

	龙水
	重庆市鼎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十佳农业加工企业

	11
	邮亭
	重庆念川米业有限公司
	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12
	邮亭
	重庆市丰年粮食收购有限公司
	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13
	三驱
	重庆川西粮油有限公司
	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14
	石马
	重庆采阳农业发展合作社
	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15
	宝兴
	重庆市大足区宝兴大堰粮油加工厂
	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16
	宝兴
	重庆市大足区赐全农副产品经营部
	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17
	宝兴
	重庆市大足区应富农产品加工厂
	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18
	双路
	双钱集团（重庆）轮胎有限公司
	农产品加工百强领军企业

	19
	龙水
	重庆固豪木业有限公司
	农产品加工百强领军企业


附件2
申请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法人
	

	法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企业贷款情况

	贷款银行
	贷款用途
	贷款金额（万元）
	贷款期限
	实际支付利息（万元）
	贴息期限
	贴息天数
	贴息利率
	贴息额（万元）

	
	
	
	
	2023年
	2024年
	
	
	
	

	
	
	
	
	
	
	
	
	
	

	合计
	

	申报单位意见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表中“贷款银行、贷款用途、贷款金额”等内容，应与贷款合同一致；2.表中“实际支付利息”应与所提供利息支出凭证数据一致，保留两位小数；3.贴息期限是指从2023年7月1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的银行贷款已产生并已支付银行贷款利息的天数，按自然日历天数计算。4.同一单位有多笔贷款应分行填，同一笔贷款如有提前还款应分段计算，贴息额分别计算再合计。5.贷款起止时间以贷款到账时间开始，如同一笔贷款分多次到账，应分行填。6.贴息额＝贷款额*银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60％*贷款天数/365。贴息额采用去尾法保留2位小数。7.企业贷款情况，可增加行，如只填1行，请删除空白行。8.请将此表打印在一页，备注可不打印。



附件3
支付利息明细表
	单位名称（盖章）：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万元）
	

	2023年支付利息月份
	支付利息金额
（万元）
	2024年支付利息月份
	支付利息金额
（万元）

	2023年7月
	
	2024年1月
	

	2023年8月
	
	2024年2月
	

	2023年9月
	
	2024年3月
	

	2023年10月
	
	2024年4月
	

	2023年11月
	
	2024年5月
	

	2023年12月
	
	2024年6月
	

	合计
	
	合计
	

	备注：利息支付流水复印件附后。
	





附件4
贷款用途明细表
	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具体用途
	支付时间
	收款方
	支付金额（万元）
	备注

	
	
	
	
	
	

	
	
	
	
	
	

	
	
	
	
	
	

	
	
	
	
	
	

	
	
	
	
	
	

	
	
	
	
	
	

	
	
	
	
	
	

	
	
	
	
	
	

	
	
	
	
	
	

	
	
	
	
	
	

	合计
	
	

	备注：1.具体用途应简要说明用途、数量、单价等。2.可根据需要自行增减行。也可自行设计表格填写。3.付款流水等资料附后。



附件5
承诺书

区农业农村委：
　　我单位在申报2024年大足区农产品加工“双百”等企业贴息项目中，郑重承诺，我单位有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近三年内无涉税违法行为，未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主营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和质量管理标准体系，近两年内未出现产品质量安全事件；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未享受其他财政资金贴息；对提交各项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我单位对以上承诺负全部法律责任。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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